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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願 性 公 告  

 

合 資 公 司 就 緬 甸 首 個 液 化 天 然 氣 發 電 項 目 簽 訂 購 電 協 議  
 

茲提述偉能集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，統稱「本集團」）日期為

2019年10月9日之自願性公告，內容包括緬甸電力和能源部旗下Electric Power Generation 

Enterprise（「EPGE」）就三個分別位於緬甸Thaketa、Thanlyin和Kyauk Phyu之發電項目向由

本集團和戰略夥伴中國技術進出口集團有限公司（「中技公司」）組成的聯合體授予承諾書。

本集團與中技公司已就發展和營運該等項目成立持股比例為50:50的合資公司中技偉能集團控

股有限公司（「合資公司」）。 

 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布，於2020年6月10日，合資公司旗下指定項目公司與EPGE

就位於Thaketa之發電項目簽訂購電協議，初始合約期為60個月。此項目為緬甸首個液化天然氣

發電項目。合資公司已就項目建設裝機容量為477.1兆瓦的發電站，其已於2020年6月14日起分

階段投入營運。 

 

本集團預計合資公司將於2020年6月內就位於Thanlyin和Kyauk Phyu的發電項目簽訂各自的購

電協議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偉能集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

執行主席 
林而聰 

 
 
香港，2020年6月15日 

 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林而聰先生、李創文先生、歐陽泰康先生及盧少源先生；非執

行董事陳美雲女士及郭文亮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蔡大維先生、楊煒輝先生及孫懷宇先生。 


